
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规定 

一、发票开具要求： 

1、 票面开具项目齐全，与实际交易相符。 

2、 字迹清楚，不得压线、错格。   

3、 发票联、抵扣联、销售清单加盖发票专用章。 

4、 必须按商品明细开具，不可以开大类，如“食品”“日用品”“洗发水”“米

粉”之类。如商品明细太多，可以采用销售清单方式，销售清单不接受自制，

必须是税控系统打印出来的，一式两联，且销售清单的不含税金额、税额、

含税金额需与发票票面中的金额相符。 

5、 发票票面单位栏如果出现“批”的字样，必须要附一式两联税控系统中开具

的销售清单，且销售清单的不含税金额、税额、含税金额需与发票票面中的

金额相符。 

6、 商品税率必须要正确，符合税法规定。 

7、 密码区打印不能出格，否则通不过发票认证系统。 

8、 发票开具金额需与当月结帐单的金额相符（分不同税率均要相符）。 

9、 发票票面中购货单位金鹰的相关公司名、帐号、税号等信息需准确开具，不

能出错。 

 

10、 发票备注栏中需注明“合同号”及“结算期”。 

11、 一张税票（含销售清单）中只能出现一种税率，不同税率的要分开票。 

12、 发票号码与税控机电子号码（打印在发票上的）必须一致。 

 

二、发票开具举例 

1、例一：不开清单方式。 



 
 

2、 例二：开清单方式。 

 



 

 
 


